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10月15日 13:47:41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10月15日 13:47:41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875,491 6,892,881提 存 登 記 儲 金

673,589 6,162,518 673,589 6,162,518

133,388 1,180,799

35,820 425,422

133,388 1,180,799

35,820 425,422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894,332

7,860,580

566,160

253,578

561,262

2,262,358

－

6,133,594

62,765,808

5,265,440

2,584,195

5,215,082

20,048,620

－

894,332

7,860,580

566,160

253,578

561,252

2,262,358

－

6,133,594

62,765,808

5,265,440

2,584,195

5,215,072

20,048,620

－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13,241,067 109,781,478 13,241,057 109,781,468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9月

宜蘭縣徵解地政規費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10月15日 13:47:51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10月15日 13:47:51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497,327 3,492,438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 － －

檔實收0,累計數74818
本月界標實收19390,累計數136630.本月電子

－ －

19,390 211,448

－ －

19,390 211,448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208,371

4,764,900

298,400

92,268

319,835

875,309

－

3,365,313

31,537,682

2,691,680

1,634,949

2,976,561

8,961,369

－

208,371

4,764,900

298,400

92,268

319,835

875,309

－

3,365,313

31,537,682

2,691,680

1,634,949

2,976,561

8,961,369

－

退還以前年度21382元

退還以前年度2160元

107年度歲入保留款7980元,

員山1780,宜蘭5960,
頭城15140,壯圍12980,縣府18700,礁溪13820,

退還以前年度198050元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6,578,473 51,379,002 6,578,473 51,379,002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9月

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徵解地政規費(續1)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10月15日 13:48:01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10月15日 13:48:01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378,164 3,400,443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 － －

電子流通0(累計34,484) 其他0(累計0)
本所界樁及鋼釘16,430(累計179,490)；本月

－ －

16,430 213,974

－ －

16,430 213,974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685,961

3,095,680

267,760

161,310

241,427

1,387,049

－

2,768,281

31,228,126

2,573,760

949,246

2,238,521

11,087,251

－

685,961

3,095,680

267,760

161,310

241,417

1,387,049

－

2,768,281

31,228,126

2,573,760

949,246

2,238,511

11,087,251

－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8,018元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1,120元

0;冬山12,060;蘇澳10,460;五結9,000
本所200,527;大同4,660;南澳1,740;三星2,98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170,800元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5,855,617 51,059,159 5,855,607 51,059,149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9月

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徵解地政規費(續2完)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